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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编制总则

（一）编制背景

为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行为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合

理用地需求，辽宁省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《海城市2024年度

第二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原方案”）

，并于2024年7月10日获省政府批准实施。

按照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<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>

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7号）、《辽宁省自然资源厅

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》（

辽自然资发〔2024〕24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

方案经批准后，应当严格按照方案确定的范围、时序安排

组织实施；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、国土空间规

划调整或者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无法实施的，可按规定调

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。为此，海城市人民政府结合区

域实际发展现状，组织开展《海城市2024年度第二批次土地

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调整方案”）编制工

作，进而保障成片开发方案顺利落地实施。

（二）工作目的和意义

1.工作目的

通过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工作，对已批方案实

施情况进行全面梳理，进一步优化海城市成片开发用地范

围及开发时序，目的在于提高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

用。本次调整方案的实施，将更好衔接海城市国民经济和

社会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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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规划、国土空间规划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，

满足区域发展合理的建设用地供给，保障重点项目土地征

收工作顺利实施，推动海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2.工作意义

（1）提高方案指导作用。成片开发方案是区域开展

土地综合性开发建设活动的依据，是经济社会发展合理用

地的保障。因相关政策、供地需求等发生变化，年度实施

项目的地块范围、开发时序等发生变动，及时对成片开发

方案进行调整，可以增强方案的指导作用。

（2）落实国土空间规划。编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

案是规范征地程序、满足城镇发展需求和保障被征地农民

合法权益、分阶段、分步骤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手段

。依据已批复的《海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

）》对原方案进行调整，能够有效落实国土空间规划，以规

划统筹带动片区发展，优化空间结构和布局，提高土地节约

集约利用水平，实现规划有效传导。

（3）适应城镇发展需要。原方案难以满足现阶段海

城市建设项目用地需求，结合城镇发展用地情况，对已批

准的成片开发范围、土地征收地块以及土地征收项目时序

安排等进行调整完善，使其更符合城镇发展新形势，适应

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，满足项目建设用地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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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方案调整原则和依据

（一）方案调整原则

1.符合规划。调整方案应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

并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；调整后成片开发

区域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及用途管制的要求，不得占用永久

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，位于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建

设用地范围内，并与详细规划做好衔接。

2.公共利益。调整方案应严格按照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

作要求，充分保障成片开发范围内公共利益的需求，确保

调整后公益性用地比例符合标准。

3.节约集约。调整方案编制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和节约

集约优先的理念，遵循规划统筹、项目保障的原则，合理

明确开发建设规模、用地时序，确保批供管多环节高效衔

接，提高成片开发范围内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。

4.公众参与。调整方案编制过程中应征求涉及调整地块

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意见，已实施征收的地块不得调出。且

调整方案需征求相关市直部门意见。

（二）方案调整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年修正）；

2.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<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>的
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7号）；

3.《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土地征

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》（辽自然资发〔2024〕24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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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《鞍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

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；

5.《鞍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；

6.《海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

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；

7.《海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；

8.海城市“三区三线”划定成果；

9.《海城市2024年度第二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
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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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原方案基本情况

（一）原方案批复情况

2025年1月10日，原方案取得鞍山市人民政府批复，即《

关于海城市2024年度第二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批

复》（辽政地成片[2025]鞍1号）。

（二）原方案主要内容

1.基本情况

原方案共确定5个成片开发范围，总面积6.8060公顷；范围

内含6个土地征收地块，面积为4.6639公顷，涉及腾鳌镇、东

四方台街道、耿庄镇、望台镇等4个乡镇（街道），涉及周正

村、东四方村、西耿村等5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。

2.土地利用现状情况

原方案涉及的土地征收地块现状以集体建设用地

和农用地为主，农用地为4.1446公顷，占比88.86%；建设

用地为0.5193公顷，占比11.14%；无未利用地。

3.公益性比例

结合海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及项目用途安排，原方案成

片开发范围内公益性用地总面积0.9338公顷，占成片开发总面

积13.72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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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建设项目与开发时序

原方案涉及成片开发片区内共6个建设项目，征地总面

积为83.1602公顷。全部为产业发展类项目，征地时间全部

安排在2024年。

5.已实施项目情况

原方案涉及的土地征收地块均计划在2024年实施征收。

截止2026年2月，已实施金舟润广结构厂项目、马倩农业农

产品产地仓储项目2个地块，涉及项目2个，征收总面积

0.6085公顷。具体情况如下表：

表3-1 原方案已实施项目情况表
单位：公顷

序号 项目名称 面积 用途

1 金舟润广结构厂项目 0.4024 工业用地

2 马倩农业农产品产地仓储项目 0.2060 工业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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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方案调整情况

（一）调整的主要内容

1.地块范围调整情况

金舟润广结构厂、朋来南侧生产线扩建工程建设项目等5

个项目无法按原计划实施，将该项目征地调出成片开发方案

。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出总面积1.3172公顷，调出范围

内全部为未征收的集体土地。

表4-1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项目调整情况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调出面积

1 金舟润广结构厂项目 0.0478

2 朋来南侧生产线扩建工程建设 1项目 0.0750

3 朋来南侧生产线扩建工程建设 2项目 0.0207

4 圣原农业农产品深加工项目 1.0222

5 启诚农业玉米烘干项目 0.15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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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征收时序调整情况

受经济运行及企业投资意愿影响，原方案中未实施土地

征收地块面积为4.1586公顷，本次调整方案中调出总面积

1.3172公顷，需进行时序调整的地块面积为2.8415公顷。正在实

施土地征收，开发时序由2024年，调整为2026年，原则上2026

年年底前实施完成，拟删除的项目不再实施。

表4-2 征收时序调整情况表
单位：公顷

序

号

地块名称 面积
时序安排

调整前 调整后

1 朋来南侧生产线扩建工程建设 1项目 1.0234 2024年 2026年

2 朋来南侧生产线扩建工程建设 2项目 0.0175 2024年 2026年

3 启诚农业玉米烘干项目 1.8006 2024年 2026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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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原方案调整原因及必要性

1.调整原因

原方案调整原因涉及征地项目无法实施导致的部分

拟征收地块删减以及受经济运行压力及企业投资意愿等

因素影响导致的项目征收时序调整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1）征地项目无法实施

综合考虑海城市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现状，原方案中拟

征地的圣原农业农产品深加工项目、启诚农业玉米烘干项目

等5个项目落地实施动力不足，结合实际情况需将未按计划实

施征收的地块调出。

（2）项目用地时序调整

受经济运行压力及企业投资意愿等因素影响，朋来南侧

生产线扩建工程建设项目、启诚农业玉米烘干项目等3个征收

地块，项目征地难度较大，未能按期完成土地征收流程结合

实际情况，需将未按计划实施征收的地块延长实施期限。项

目实施期限调整为2026年，原则上2026年年底前实施完成，拟

删除的项目不再实施。

（3）成片开发范围调整

考虑原方案中依据的规划方案，无法确认规划公益性用地

安排，未避免后续征地地块与原方案成片开发范围重叠，依据

，海城市集体土地所有权数据库，将原方案中成片开发范围内

，未安排土地征收的集体土地，进行调出。另外，结合集体土

地调出后成片开发完整性及成片开发范围围合形态，相应对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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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集体土地相邻的国有土地一并调出。调整后范围面积5.2444

公顷。

2.调整必要性

通过本次调整，将近期无法实施的项目进行调出，可进

一步保障成片开发方案的合规性，更好地节约集约土地

资源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。

另外，本次调整方案是从项目实际出发，充分衔接项目

用地的可研或初步设计等方面成果对实施年度进行微调，进

而符合征地时序需求。同时，在保障被征农民合法权益的基

础上，确保项目用地顺利实施，严肃土地征收的法定程序。

（三）调整后情况

1.调整后成片开发基本情况

方案调整后，涉及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5.2444公顷，范围

内涉及5个建设项目，5个征收地块，总面积3.4501公顷。位

于温泉街道、腾鳌镇、耿庄镇等4个（乡镇、街道）。具体情

况如下表。

表4-3 成片开发方案调整方案项目情况表
单位：公顷

序号 地块名称 面积

1 金舟润广结构厂项目 0.4024

2 朋来南侧生产线扩建工程建设 1项目 1.0234

3 朋来南侧生产线扩建工程建设 2项目 0.0176

4 启诚农业玉米烘干项目 1.8006

5 马倩农业农产品产地仓储项目 0.20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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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调整后土地利用现状情况

调整后方案涉及的土地征收地块以农用地为主，其中农

用地3.0185公顷，占成片开发面积的87.49 %；建设用地为

0.4316公顷，占成片开发面积的12.51 %；不涉及未利用地。

3.调整后公益性用地安排

原方案成片开发规划公益性用地主要依据各乡镇

国土空间规划阶段成果或现状公益性用地进行确定，由于

规划成果未经批复，规划用地布局方案不稳定，导致后续年

度成片开发安排的土地征收地块存在与原方案规划公

益性用地存在空间重叠的可能性。为保障后续征收项目顺

利落地实施，拟将原方案中权属为集体的规划公益性用地调

出，调出后公益性用地比例低于40%，为维护公共利益的需

要，我市将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加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

：

一是加快推进成片开发涉及的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和详

细规划编制，尽快稳定规划方案；

二是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及详细规划编制过程中充分

保障已纳入成片开发方案项目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

需求；

三是在实施成片开发拟征收安排的过程中，优先考虑项

目周边水、路、电、通信的配套工程建设，满足项目实施必

要的配建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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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调整后实施计划安排

调整后，项目实施期限由2024年，调整为2026年，其中

2024年已实施地块面积为0.6086公顷，调整为2026年实施地

块面积为2.8415公顷，原则上2026年年底前实施完成，拟删除

的项目不再实施。

五、结论

本次方案调整后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位于国土

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，且用地布局及规模

符合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“三条控制线”等空间管控要

求。不存在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中不予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

发方案的情形。



海城市2024年度第二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

13

七、附件

附件 1 成片开发调整方案影像图；

附件2 成片开发调整方案“三区三线”分布图；

附件 3 成片开发调整方案现状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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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成片开发调整方案影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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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成片开发调整方案“三区三线”分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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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成片开发调整方案现状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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